
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110 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 

管理學院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

「應修或重(補)必修科目抵免對照表」 

 
114.9.3 系課程會議通過 

114.10.29 系務會議通過 

114.11.19 院課程會議通過 

114.12.4 校課程委員會議及 114.12.23 臨時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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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造程序與實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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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附註三 
用兩門工管專業選修課程(3/3) 

 

6 

 

6 

附註 
一、請同學檢視已修過之科目，相同科目重複修課不予採計。 
二、有關專業選修課程之認定，由系主任認定之。  
三、原則上以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理專業選修課程抵免之。 
四、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照「本校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」實施之。

 


